
《委托调查服务协议》附件二：寻踪查址验收确认单 

一、 目标人员画像与线索评估 

1. 被 寻 找 人 基 本 信 息 ：  姓 名 ： ____________ 身 份 证 号 / 特 征 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最 后 已 知 出 现 时 间 及 地 点 ：

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
2. 事件性质分类（勾选）： □ 债务逃避失联 □ 婚姻情感失联 □ 商业违约潜

逃 □ 亲友失散 

二、 验收标准与阶段交付 鉴于目标可能存在隐匿意愿，本案采用“结果导向”

验收标准。乙方交付以下任意一项，即视为完全达成目标，甲方须结清尾款： 

1. 物理地址锁定：提供被寻找人当前实际居住或频繁出没的精确地址（精确

到小区门牌号或村镇特定房屋），并附带近期现场实拍照片/视频作为佐证； 

2. 有效联络方式：成功获取并验证目标人员当前正在使用的有效即时联系方

式，并由甲方测试拨通确认； 

3. 现场确认控制：乙方在现场发现目标后，保持监控并通知甲方赶赴现场。

若甲方到达现场时确认目标身份，即视为验收成功。 

三、 时效性突变与免责条款 找人业务具有极强的时效性。若乙方已查明目标

准确地址并通知甲方，因甲方拖延时间、通讯不畅导致未及时赶赴现场，致使

目标再次转移的，视同乙方已完成合同义务，甲方须按约付清尾款。乙方不承

担二次免费追查责任。 

甲方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 乙方专案探长（签字）： ____________ 签署日期： 

2026 年 ____ 月 ____ 日 

 


